
民政部 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农村五保供

养档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民政厅（局）、档案局，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民政局、档案局：

为了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档案规范化管理，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民政部会同国

家档案局制定了《农村五保供养档案管理办法》。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卷内文件目录式样

2、卷内备考表式样

3、五保档案袋正面式样

4、五保档案盒正面和盒脊式样

5、五保档案案卷目录式样

6、五保档案案卷目录封面式样



民政部 国家档案局

2013 年 2 月 22 日

农村五保供养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五保供养档案管理，维护档案真

实、完整、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和《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

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五保供养档案（以下简称五保档

案）是指在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审核审批和供养服务工作中

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电子等不同形

式和载体的文件材料，分为审核审批类和供养服务类。

五保档案是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真实记录，是国家民生

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民族乡、镇）人民

政府、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以下统称五保档案保管单

位）应当依照本办法，分工负责五保档案保管工作。



五保档案保管单位应当明确档案保管人员，保证管理必

需的设施、场所和经费，确保档案安全，并适应档案管理

现代化的要求，配备相应的技术设备。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应

当在各自职责权限范围内依法指导、监督五保档案管理工

作。

第四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负责保管审核审批类五

保档案，归档范围包括：

（一）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审批文件材料；

（二）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申请材料；

（三）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申请人的居民身份证、户口簿

等身份证明材料复印件；

（四）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申请人的家庭状况和经济条件

证明材料；

（五）村民委员会对农村五保供养待遇申请的民主评议

材料；

（六）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调查审核文件材料；

（七）农村五保供养对象集中供养审批文件材料；



（八）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复审、调整和停止的文件材料；

（九）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去世后的火化证明或者死亡证

明材料；

（十）核销的《农村五保供养证书》；

（十一）其他需要归档的文件材料。

第五条 乡（民族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保管五保供养对

象供养服务协议、分散供养对象照料记录等供养服务类五

保档案。

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应当保管在院集中供养五保对象

的供养服务协议以及供养待遇审批、调整和停止等文件材

料的复本，并建立相关管理和服务工作档案。

第六条 属于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应当在办理完毕后 30

日内归档。

归档的文件材料应当真实完整、图文清晰。

电子数据、录音带、录像带、磁盘、照片等特殊载体材

料，应当与纸质文件材料同时归档，确保可读可用。

第七条 整理归档文件材料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乡（民族乡、镇）人

民政府或者农村五保供养服务机构为立档单位；

（二）按照每名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立卷；

（三）农村五保供养动态管理过程中形成的待遇复审、

调整和停止等文件材料，随时整理归入相应案卷；

（四）按照乡（民族乡、镇）和行政村进行分类整理，

并设置类别代码，类别代码以行政区划代码表示或者按照

行政区划排列顺序编制；

（五）按照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字号顺序排列案卷。

第八条 归档文件材料按照下列程序和方法进行立卷：

（一）每名五保供养对象的文件材料组成一卷；

（二）去掉文件材料上的金属物，过大或者过小的文件

材料应当通过折叠或者粘贴使其整齐规范；

（三）卷内文件材料按照本办法第四条所列顺序排列，

在有文字页面的正面右上角或者背面左上角用阿拉伯数字

连续编写页号；

（四）填写卷内文件目录（见附件 1：卷内文件目录式

样），置于卷内首页之前；填写卷内备考表（见附件 2：卷

内备考表式样），置于卷末；



（五）不同类别的案卷按照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字号的顺

序排列，分别从“1”开始编制室编卷号；

（六）一份案卷装入一个五保档案袋，填写档案袋正面

项目（见附件 3：五保档案袋正面式样）；

（七）按照室编卷号顺序将五保档案装入五保档案盒，

填写档案盒正面和盒脊项目（见附件 4：五保档案盒正面和

盒脊式样）；

（八）按照类别编制五保档案案卷目录（见附件 5：五

保档案案卷目录式样），加装封面和封底并装订，填写封

面项目（见附件 6：五保档案案卷目录封面式样）。

第九条 五保档案的保管期限从五保档案的形成年度起，

到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停止后满 5 年为止。

保管期限截止时间确定后，应当在五保档案袋封面和五

保档案案卷目录中填写相应的时间。

第十条 五保档案保管期满后，县级国家综合档案馆可以

将五保档案抽样接收进馆。

第十一条 五保档案应当使用符合保管要求的档案装具

进行保管，具备防盗、防光、防火、防虫、防鼠、防潮、

防尘、防高温等条件，保证档案的安全。



有条件的单位应当设置专用的档案库房。

第十二条 积极推进使用计算机管理五保档案，有条件的

单位应当按照相关要求建立五保电子档案。

第十三条 五保档案保管单位应当依法提供档案信息查

询服务，依据档案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五保档案的利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并办理登记手续：

（一）五保档案的形成、移交单位以及上级业务主管单

位可以利用五保档案；

（二）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

全机关、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因公务需要可以凭单位

介绍信利用五保档案；

（三）农村五保供养对象可以凭身份证件利用本人的五

保档案；

（四）律师凭律师执业证书和律师事务所证明，可以利

用与承办法律事务有关的五保档案；

（五）其他需要利用五保档案的，应当经五保档案保管

单位同意。



第十四条 五保档案仅限于当场查阅、摘抄和复印，严禁

对五保档案进行涂改、抽换、圈划、批注或者造成污染、

损毁。

五保档案保管单位应当对归还的五保档案进行清点核

对，对档案摘抄件或复印件加盖标有“五保档案摘抄件”

或者“五保档案复印件”的印章。

第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应当会同同级档案行

政管理部门对保管期满的五保档案进行价值鉴定。有继续

保存价值的，可以延长其保管期限。无保存价值的，编制

销毁清册，履行审批手续予以销毁。销毁清册永久保存。

第十六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民政厅（局）和档案局可以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共同制

定实施办法。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



附件 1：卷内文件目录式样

卷 内 文 件 目 录

顺序

号
题名 日期

页

号

备

注

填写说明：

1.顺序号：填写卷内文件材料排列的顺序编号。

2.题名：填写文件材料的标题，一般照实抄录。文件材

料没有标题或者标题不规范的，可以自拟标题，外加“〔〕”

号。

3.日期：填写文件材料的形成时间，以 8 位阿拉伯数字

标注年、月、日，如 2007 年 6 月 19 日标注为“20070619”。

4.页号：填写文件材料在本卷内的起始页号，最后一份

文件填写该件的起止页号。



5.备注：对需要说明情况的文件材料在备注栏内标注“*”

号，并将需要说明的情况填写在备考表中。



附件 2：卷内备考表式样

卷 内 备 考 表

本卷情况说明：

立卷人：

立卷时间：

检查人：

检查时间：

填写说明：



1.本卷情况说明：填写卷内文件缺损、修改、补充、移

出、销毁等情况。立卷后发生上述情况的，相关人员应当

填写说明并签名、标注时间。

2.立卷人：由本案卷的整理者签名。

3.立卷时间：填写本案卷的立卷完成日期。

4.检查人：由本案卷质量审核者签名。

5.检查时间：填写案卷质量审核的时间。



附件 3：五保档案袋正面式样

（全宗名称）

农村五保供养档案

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字号：

姓 名： 本卷共： 件 页

类 别： 类别代码：

保管期限：自 年 月至 年 月

全宗号 目录号
室编卷

号
馆编卷号



填写说明：

1.全宗名称：填写立档单位的全称或者通用简称。全宗

名称可以直接印在封面上。

2.五保供养证书字号：填写该案卷农村五保供养证书的

字号。

3.姓名：填写该案卷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姓名。

4.件数、页数：填写该案卷立卷完成时卷内文件的总件

数和总页数。立卷后发生变化的，在“卷内备考表”中说

明。

5.类别：填写该案卷所属的类别名称。一般是两种情况：

乡镇名称+行政村名称；行政村名称。

6.类别代码：填写相应的类别代码。

7.保管期限：填写该卷档案保管期限的起止时间。

8.全宗号：填写国家综合档案馆给立档单位编制的代码。

9.目录号：填写该案卷所属目录的编号。目录号一般可

用类别代码代替。一个全宗内的目录号不得重复。

10.室编卷号：填写立档单位编制的案卷排列顺序号。

一个目录号内的室编卷号不得重复。

11.馆编卷号：填写档案移交国家综合档案馆时按照进

馆要求编制的案卷顺序号。





附件 4：五保档案盒正面和盒脊式样

（全宗名称）

农村五保供养档案

五保档案盒正面式样

填写说明：

按照五保档案袋的填写要求填写。



全宗号

目录号

起

止

卷

号

室

馆

类别

类别代码

盒号

五保档案盒盒脊式样

填写说明：

1.按照五保档案袋的填写要求填写。

2.起止卷号分别填写本盒内案卷的室编卷号和馆编卷号

的起止卷号，中间用“—”连接。



3.盒号：填写档案盒的排列顺序号，在档案移交国家综

合档案馆时按照进馆要求编制。



附件 5：五保档案案卷目录式样

案 卷 目 录

室编

卷号

馆编

卷号

农村五保

供养证书字号
姓名 保管期限 备注

填写说明：

五保档案案卷目录按照整理完毕的案卷的相应项目填写。



附件 6：五保档案案卷目录封面式样

农村五保供养档案案卷目录

全宗名称：

全宗号：

目录号：

类别：

类别代码：

编制单位：

编制日期：

填写说明：

1.按照整理完毕的案卷的相应项目填写。

2.编制单位：填写该目录的编制单位名称。

3.编制日期：填写该目录的编制时间。



注：目录号用类别代码代替时，为避免一个目录号下的

案卷过多，可以在目录号后面添加英文字母或数字，中间

用“—”连接，以形成多个目录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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